
差旅费报销常见问题解答

1、出差审批可以事后补签吗？

答：不可以。教职工应当在出差前填写《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出差审批表》并按出差审批流程办理审批手续。

2、差旅费业务的出差事由可以模糊填写吗？

答：不可以。差旅费业务的出差事由不可以仅为“调研、

差旅”等模糊字眼，必须按实际出差内容填写完整。

3、参加会议、培训、比赛等发生的差旅，需附相关通知材料吗？

答：需要。因参加会议、培训、比赛等发生的差旅，报销

时应当提供对方出具的有效通知或证明作为报销支撑材料。

4、出差应由何人审批？

出差分为会议和培训类出差与其他类出差，具体审批流程

出下图所示。

出差

类型
标准 /出差地 审批流程

会议和

培训类

标准内

省内 出差人→部门负责人→分管院领导

省外 出差人→部门负责人→分管院领导→学院主要领导

标准外

省内 出差人→部门负责人→分管院领导→学院主要领导

省外 出差人→部门负责人→分管院领导→学院主要领导

其他类

省内 出差人→部门负责人→分管院领导

省外 出差人→部门负责人→分管院领导→学院主要领导



5、超规定标准乘坐交通工具的，如何报销？

答：教职员工均应按规定标准乘坐交通工具。超过《差旅

费管理办法》规定标准和要求乘坐交通工具的，按规定等级乘

坐交通工具费用标准报销， 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出差路途

远或出差任务紧急的，事先须经学院主要领导批准方可乘坐飞

机。

5、因特殊情况，城市间交通费票据的行程不完整、不连贯，如

何报销差旅费？

答：一般情况，出差途中各段行程城市间交通费票据应保

持连续、完整。因特殊情况导致城市间交通费票据不连续或不

完整，申请报销差旅费时，须书面说明导致城市间交通费票据

不完整或不连续的原因等信息，经部门负责人（或出差同行人

员）证明和分管院领导审批同意后，可按规定标准报销差旅费。

6、出差乘坐火车，哪些情况可以购买卧铺车票？

答：连续乘车超过 7 小时或者从当日晚 8 时至次日晨 7 时

连续乘车 5 小时以上的，可购买和报销同席对应等级卧铺票。

7、如果待报销的车票、飞机票等城市间交通票据遗失，应该如

何处理？

答：对于无法复印存根的一次性车票、飞机票等票据遗失，

遗失人须写原始票据遗失情况说明，并提供购票信息截图或其

他相关佐证材料等，由同行人员或部门负责人证明。情况说明

仅作为报销出差补助的证明材料，遗失的票据不报销。



8、住宿费限额是按同次出差人员汇总核定还是按个人核定？

答：按个人核定。《江西省省直机关工作人员赴外省及其

所辖市县出差住宿费标准明细表》明确限额标准单位是每人每

天。

9、出差是否可以报销午休房费？

答：可以，返回当日公务活动超过半天，同一日出差目的

地涉及两个及以上市县且公务活动超过半天，且不能安排延时

退房的情况，可以安排午休房（钟点房），每日最多安排一次

午休房，房费在不超过出差目的地住宿费限额标准的 50%内凭

据报销。

10、出差参加会议（培训、竞赛），会议（培训、竞赛）期间是

否发放伙食费补助？

答：参加会议（培训或竞赛）的出差人员，会议（培训或

竞赛）期间一般不予发放伙食费补助，若相关通知文件注明需

自行用餐或交纳伙食费统一用餐，应取得相应的餐费票据（支

付票据或支付截图）作为发放伙食费补助的依据。

11、“出差乘火车时间达到 5小时可加发伙食补助费”，此处的

乘火车时间怎样确定？

答：按单张车票的乘车时间，凭车票和乘车时间查询截图

确定。

12、出差过程中，往返驻地和机场（火车站、码头）的交通费发

票如何报销？



答：省内交通补助按照出差时间（包括在途期间）的自然

（日历）天数计算，每人每天 60 元包干使用；省外交通补助

按照出差时间（包括在途期间）的自然（日历）天数计算，每

人每天 80 元包干使用。

13、出差参加会议（培训、竞赛），会议（培训、竞赛）期间是

否发放市内交通费补助？

答：会议（培训、竞赛）期间不发放市内交通费补助。

14、校外人员的差旅费如何报销？

答：确因工作需要，邀请学者、专家或其他校外人员来校

开会、交流、访问或赴外地参加调研，可按差旅费管理规定报

销受邀人员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不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

交通费。

15、出差参加会议（培训、竞赛），会议（培训、参赛）费要提

前支付转账的，何时办理出差审批？是否与差旅费同时办理报销？

答：出差参加会议（培训、竞赛），会议（培训、参赛）

费要提前支付转账的，业务部门申请提前转账支付会议（培训、

竞赛）费的书面报告和出差审批表同时办理审批手续，审批同

意后将提前转账的报告和出差审批表上传至财务报账系统，报

账审批流程完成后财务处支付会议（培训、竞赛）费。

提前支付会议（培训、竞赛）费的，相关发票由经办人和

部门负责人签字后交计划财务处办理销账，不与差旅费同时报

销。



16、部门到外地举办各类活动，参与的职工是否属于出差？

答：学院各部门到常驻地以外举办或参加会议、培训的，

会议、培训期间执行省财政厅发布的会议、培训费相关制度。

往返会议、培训地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

通费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报销。

17、出差未取得住宿费发票，是否可以报销差旅费？

答：出差人员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除以下两

种情况外，一般不予报销差旅费。（1）住在本人、父母、子女

家里，或到边远地区出差，无法取得住宿费发票的，由出差人

员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并经所在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院领导批准，

可按批准的实际出差天数报销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

内交通费，不领取住宿费差额补助。（2）相关文件明确由其他

单位承担食宿费用的，可报销往返途中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

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